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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審議） 

   財經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草案。 

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0040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府制定之「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於提經貴會第 1 屆第

6 次臨時會第 8 次會議審議通過，其中貴會決議增列第 12 條規定

後，本府於 101 年 3 月 12 日公布，並於 101 年 3 月 13 日報請財

政部備案。 

二、嗣經財政部 101 年 4 月 23 日函示：「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

例」第 10 條增列「罰鍰」為欠繳房屋稅範圍，與財政部 78 年 11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780373709 號函規定相違，該函釋略以：「…

依土地稅法第 54 條第 2 項所處之罰鍰，並不包括在同法第 51 條

規定之『所欠稅款』範圍內。」；另第 12 條有關減免房屋稅規定，

逾越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同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

應重行研酌修正後再報部備查。爰就現行規定及實務執行層面整

體重新檢討研議後，依高雄市法制作業準則第 6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提案修正本自治條例。 

三、上述修正案第 12 條有關房屋稅減免規定，考量稽徵執行面之問

題，刪除「公害、環保污染、或相類似之事件」等，非由納稅義

務人或稅捐機關可單獨認定之造成毀損原因，及顧及實務執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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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不易之困難，刪除房屋「價值減損」之規定，並將「應」減免

房屋稅修正為「得」減免房屋稅，以維租稅中性原則。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9 月 4 日第 8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草案表及草案條文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報請財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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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一、修正理由及依據： 

(一)本府制定之「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於提經貴會第 1 屆第 6

次臨時會第 8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即於 101 年 3 月 12 日以高市府

財稅金字第 10130671100 號令公布，並以 101 年 3 月 13 日高市府

財稅金字第 10130719400 號函報請財政部備案。 

(二)財政部 101 年 4月 23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540380 號函復備查意見

表示，「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第 10 條增列「罰鍰」為欠

繳房屋稅範圍，與財政部 78 年 11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780373709

號函規定相違；另第 12 條有關減免房屋稅規定，逾越房屋稅條例

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同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應重行研酌修正

後再報部備查。爰就現行規定及實務執行層面整體重新檢討研議

後，依高雄市法制作業準則第 6 條及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提案修正本自治條例。 

 

二、修正重點： 

(一)第十條：欠繳房屋稅範圍包括「罰鍰」部分，予以刪除，其對應

之「裁處」二字，亦一併刪除，以符規定。 

(二)第十二條：刪除「公害」、「環保污染」、「或相類似之事件」、「於

恢復原狀前」，並將「價值減損」修正為「不能使用」、「應減免」

修正為「得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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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條  房屋稅條例第

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

屋稅，指未繳清依房

屋稅條例開徵或加徵

之本稅、移轉當期應

繳納之稅額及滯納金

。 

第十條  房屋稅條例第

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

屋稅，指未繳清依房

屋稅條例開徵、加徵

或裁處之本稅、移轉

當期應繳納之稅額、

滯納金及罰鍰。 

一、依財政部78年11月

21日台財稅字第

780373709號函釋

：「．．．依土地稅

法第54條第2項所

處之罰鍰，並不包

括在同法第51條規

定之『所欠稅款』

範圍內。」爰修正

第10條刪除「罰鍰

」亦屬欠繳房屋稅

之規定，以資適法

。 

二、刪除「罰鍰」，其對

應之「裁處」二字

，亦應一併刪除。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

災害或公共工程事故

，造成毀損或不能使

用者，得減免房屋稅

。減免細則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

災害、公害、公共工

程事故、環保污染或

相類似之事件，造成

毀損或價值減損者，

於恢復原狀前，應減

免房屋稅。減免細則

一、依公害糾紛處理法

第二條規定，公害

係指人為因素致破

壞生存環境，損害

國民健康或有危害

之虞者，其範圍包

含環保汙染。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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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同法第五條規定，

公害之認定調處，

應由專家學者及社

會公正人士組成委

員會予以認定，非

由納稅義務人或稅

捐機關可單獨認定

。又公害如因私經

濟活動所造成，如

採減稅措施，無疑

由全民承擔該私人

行為造成之社會成

本，恐與租稅中性

原則有違，爰就減

免情事予以修正。 

二、房屋價值是否減損

，涉及主觀認定及

市場機能，有實務

執行上不易估計之

困難，爰將「價值

減損」修正為「不

能使用」，俾符房屋

稅課稅精神，並使

執行作業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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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 

第一條    為徵收本市房屋稅，並依房屋稅條例第六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

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 

本市房屋稅之稽徵，由本市稅捐稽徵機關（以下簡稱稽徵機

關）辦理。 

第三條    房屋稅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稱房屋所有人，指已辦理所有權登

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理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所有人。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列稅率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百分之一點二。 

二、非住家用房屋：營業用者，百分之三；私人醫院診所、自由

職業事務所、補習班或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百分之二。 

房屋空置不為使用者，應按其現值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課

徵；無使用執照者，按都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別以住家用或

非住家非營業用稅率課徵。 

第五條    房屋稅條例第七條所定申報期間，依下列規定起算： 

一、新建房屋者，以門窗、水電設備裝置完竣可供使用之日起算；

未裝置完竣已供使用者，以實際使用日起算；經核發使用執

照而故意延不裝置門窗、水電設備者，以核發使用執照之日

起滿六十日起算。 

二、增建、改建房屋者，以增建、改建完成可供使用之日起算。 

三、使用情形有變更者，以實際變更使用之日起算。 

前項第二款增建、改建所增加之價值未達新臺幣五萬元者，

得免予申報，但仍應併入總值課稅。 

第六條    房屋變更使用，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月起適用變更後稅率。 

第七條    房屋移轉者，房屋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向承受人課徵；原

房屋所有人應負擔而尚未開徵之當期稅額，除因繼承移轉者外，稽

徵機關應即向原房屋所有人開徵。 

第八條    房屋稅條例第十一條所稱房屋標準價格，由稽徵機關依同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事項予以調查擬定，並提本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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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後，由本府公告之。 

第九條    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指依

工廠管理輔導法登記之工廠；所稱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指

從事生產所必需之建築物、倉庫、冷凍廠及研究化驗室等自有房屋。 

第十條    房屋稅條例第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屋稅，指未繳清依房屋稅條

例開徵或加徵之本稅、移轉當期應繳納之稅額及滯納金。 

第十一條   本市房屋稅每年徵收一次，徵收期間為一個月；其開徵日

期，經本府核定後由稽徵機關公告之。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災害或公共工程事故，造成毀損或不能使用者，

得減免房屋稅。減免細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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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02-103 

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101年 3月 12日高市府財稅金字第10130671100 號令制定 

第一條    為徵收本市房屋稅，並依房屋稅條例第六條及第二

十四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 

本市房屋稅之稽徵，由本市稅捐稽徵機關（以下簡稱

稽徵機關）辦理。 

第三條    房屋稅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稱房屋所有人，指已辦

理所有權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理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

所有人。 

第四條    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列稅率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百分之一點二。 

二、非住家用房屋：營業用者，百分之三；私人醫院診所、

自由職業事務所、補習班或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

百分之二。 

房屋空置不為使用者，應按其現值依使用執照所載用

途課徵；無使用執照者，按都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分別

以住家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稅率課徵。 

第五條    房屋稅條例第七條所定申報期間，依下列規定起算： 

一、新建房屋者，以門窗、水電設備裝置完竣可供使用之

日起算；未裝置完竣已供使用者，以實際使用日起

算；經核發使用執照而故意延不裝置門窗、水電設備

者，以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滿六十日起算。 

二、增建、改建房屋者，以增建、改建完成可供使用之日

起算。 

三、使用情形有變更者，以實際變更使用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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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增建、改建所增加之價值未達新臺幣五

萬元者，得免予申報，但仍應併入總值課稅。 

第六條    房屋變更使用，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月起適用變更後

稅率。 

第七條    房屋移轉者，房屋稅應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向承受

人課徵；原房屋所有人應負擔而尚未開徵之當期稅額，

除因繼承移轉者外，稽徵機關應即向原房屋所有人開徵。 

第八條    房屋稅條例第十一條所稱房屋標準價格，由稽徵機

關依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事項予以調查擬定，並提本市

不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後，由本府公告之。 

第九條    房屋稅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

工廠，指依工廠管理輔導法登記之工廠；所稱供直接生產

使用之自有房屋，指從事生產所必需之建築物、倉庫、冷

凍廠及研究化驗室等自有房屋。 

第十條    房屋稅條例第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屋稅，指未繳清

依房屋稅條例開徵、加徵或裁處之本稅、移轉當期應繳

納之稅額及滯納金。 

第十一條   本市房屋稅每年徵收一次，徵收期間為一個月；

其開徵日期，經本府核定後由稽徵機關公告之。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災害、公害、公共工程事故，環保污

染或相類似之事件，造成毀損或價值減損者，於恢復

原狀前，應減免房屋稅。減免細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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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第十條及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15 日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 

第 30 次會議三讀修正通過 

第十條    房屋稅條例第二十二條所稱欠繳房屋稅，指未繳清依房

屋稅條例開徵或加徵之本稅、移轉當期應繳納之稅額及滯納

金。 

第十二條   房屋因天然災害或公害工程事故，造成毀損或不能使

用者，應減免房屋稅。減免細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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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制定「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退回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退回。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0032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制定「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七款第三目規定，直轄市工商輔導及管

理係直轄市自治事項，且為管理本市電子遊戲場業，建立商業秩

序，維護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安全、國民身心健康並兼顧

公共利益及管理本市電子遊戲場業，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6 月 12 日第 73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三、本案如獲同意，本府將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辦 法：審議通過後將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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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理自治條例草案總說明 

壹、 制定理由： 

依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七款第三目規定，直轄市工商輔導及管理係直

轄市自治事項，並管理本市電子遊戲場業，建立商業秩序，並維護社會安寧、

善良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康及兼顧公共利益及管理本市電子遊戲場

業，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貳、 制定重點： 

一、揭示制定本自治條例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為強化社會治安、維護社會安寧，及為學子創造優質學習環境，本市

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須符合一千公尺以上之距離限制。（草案第四

條）。 

五、普通級營業場所設置條件，杜絕以申請普通級為名義規避限制級距離

限制，變相設置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草案第五條)。 

六、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應遵守之規定(草案第六條)。 

七、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應設立營業時間及禁止飲用酒類及嚼食檳榔之標

示。(草案第七條)。 

八、違反第六條、第七條規定之罰則(草案第八條至第九條)。 

九、電子遊戲場業積欠罰鍰未繳納時，主管機關停止受理其營業級別證變

更登記之申請 (草案第十條)。 

十、施行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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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管 理 自 治 條 例 

條 文 說 明 

法規名稱： 

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理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管理本市電子遊戲場業，

建立商業秩序，並維護社會安寧、

善良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

康，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一、立法目的。 

二、依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第七款第

三目規定，直轄市工商輔導及管

理係直轄市自治事項，並為兼顧

公共利益及管理本市電子遊戲場

業，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經濟發展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電子遊戲場

業及其營業分級，依電子遊戲場業

管理條例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 

用詞定義。 

第四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

應距離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醫院一千公尺以上。 

前項距離，以二建築基地境界

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量。 

依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第九條規定

，營業場所應距離國民中、小學、高

中、職校、醫院五十公尺以上。惟為

強化社會治安、維護社會安寧，及為

學子創造優質學習環境，本市電子遊

戲場業營業場所，須符合一千公尺以

上之距離限制。 

第五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

場所，設於符合下列規定之百貨公

司內者，不受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一、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 

二、同一門牌號碼總營業樓地板面

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設置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

集中於同一樓層，且所佔面積

低於總營業樓地板面積十分之

ㄧ。 

前項百貨公司，指營業項目包

括百貨公司業之公司。 

普通級營業場所設置條件，杜絕以申

請普通級為名義規避限制級距離限制

，變相設置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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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應遵守

下列規定︰ 

一、營業場所不得僱用未滿十八歲

之人。 

二、營業場所禁止飲用酒類或嚼食

檳榔。 

三、不得於下午十時至次日八時營

業。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

於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不適用之。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應遵守之規定。 

第七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應於

營業場所入口處，明顯標示其營業

時間及營業場所內禁止飲用酒類或

嚼食檳榔。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應設立營業時間

及禁止飲用酒類及嚼食檳榔之標示。 

第八條 違反第六條規定者，處代表

人、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理人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違反第六條規定之處罰。 

第九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代表

人、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理人新臺

幣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規定之處罰。 

 

第十條 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

或本自治條例規定，經處罰鍰而尚

未繳清者，主管機關應停止受理其

營業級別證變更登記之申請。 

電子遊戲場業積欠罰鍰未繳納時，主

管機關停止受理其營業級別證變更登

記之申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 

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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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理自治條例草案 

第一條  為管理本市電子遊戲場業，建立商業秩序，並維護社會安寧、善良

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康，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電子遊戲場業及其營業分級，依電子遊戲場業管理

條例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 

第四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離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

院一千公尺以上。 

          前項距離，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量。 

第五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設於符合下列規定之百貨公司內

者，不受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二、同一門牌號碼總營業樓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設置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集中於同一樓層，且所佔面積低

於總營業樓地板面積十分之ㄧ。 

          前項百貨公司，指營業項目包括百貨公司業之公司。 

第六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營業場所不得僱用未滿十八歲之人。 

二、營業場所禁止飲用酒類或嚼食檳榔。 

三、不得於下午十時至次日八時營業。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於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不適用之。 

第七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應於營業場所入口處，明顯標示其營業時間

及營業場所內禁止飲用酒類或嚼食檳榔。 

第八條  違反第六條規定者，處代表人、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理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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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代表人、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理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條  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或本自治條例規定，經處罰鍰而尚未繳

清者，主管機關應停止受理其營業級別證變更登記之申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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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管理自治條例新舊草案對照表 

本次送審草案條文 議會退回草案條文 
(第1屆第1次定期大會第33次會議決議退回)

說   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電子遊戲場

業管理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高雄市電子遊戲場業

管理自治條例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管理本市電子遊戲

場業，建立商業秩序，

並維護社會安寧、善良

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

身心健康，特制定本自

治條例。 

第一條  為管理本市電子遊

戲場業，建立商業秩

序，並維護社會安寧、

善良風俗、公共安全及

國民身心健康，特制定

本自治條例。 

一、立法目的。 

二、依地方制度

法第十八條第

七款第三目規

定，直轄市工商

輔導及管理係

直轄市自治事

項，並為兼顧公

共利益及管理

本市電子遊戲

場業，特制定本

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

機關為高雄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電子

遊戲場業及其營業分

級，依電子遊戲場業管

理條例第三條至第五條

規定。 

 用詞定義。 

第四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

場所，應距離國民中、

小學、高中、職校、醫

院一千公尺以上。 

前項距離，以二建

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

作直線測量。 

第三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

業場所，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應距離國民中、小

學、高中、職校、

醫院一千公尺以

上。 

依電子遊戲場

業管理條例第

九條規定，營業

場所應距離國

民中、小學、高

中、職校、醫院

五 十 公 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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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距離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主要道路兩

側五十公尺以上。

前項第一款距離，

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

近二點作直線測量。 

第一項第二款主管

機關公告之主要道路，

應經電子遊戲場業設立

許可審查會(以下簡稱

審查會)審議通過。 

 

上。惟為強化社

會治安、維護社

會安寧，及為學

子創造優質學

習環境，本市電

子遊戲場業營

業場所，須符合

一千公尺以上

之距離限制。 

第五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

業之營業場所，設於符

合下列規定之百貨公司

內者，不受前條第一項

規定之限制： 

一、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 

二、同一門牌號碼總營

業樓地板面積達一

萬平方公尺以上。 

三、設置電子遊戲場業

之營業場所集中於

同一樓層，且所佔

面積低於總營業樓

地板面積十分之

ㄧ。 

前項百貨公司，指

營業項目包括百貨公司

業之公司。 

第四條  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之百貨公司，得設置普

通級電子遊戲場業，不

受前條第一項、第六條

第二款、第八條及第九

條規定之限制： 

一、登記實收資本額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 

二、同一門牌號碼總營業

樓地板面積達一萬

平方公尺以上。 

三、設置電子遊戲場業之

營業場所集中於同

一樓層，且所佔面積

低於總營業樓地板

面積十分之ㄧ。 

前項所稱百貨公

司，指在同一場所從事

多種商品分部門零售之

公司。 

普通級營業場

所設置條件，杜

絕以申請普通

級為名義規避

限制級距離限

制，變相設置限

制級電子遊戲

場業。 

 

 第五條   經 營 電 子 遊 戲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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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依公司法或商業登

記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

記，並取得營業級別證

後，始得營業。 

 

第六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營業場所不得僱用

未滿十八歲之人。 

二、營業場所禁止飲用

酒類或嚼食檳榔。 

三、不得於下午十時至

次日八時營業。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之規定，於限制級電

子遊戲場業不適用之。 

第六條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

業，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營業場所之門牌號

碼應與公司或商業

登記所在地相符。

二、同一門牌號碼之營

業場所不得與其他

公司行號混合經

營。 

三、不得逾越原申請營

業之面積及範圍。

四、不得違反維護環境

居住品質及公共利

益等相關規定。 

五、不得於下午十時以

後至次日上午八時

間營業。 

 

經營電子遊戲 

場業應遵守之 

規定。 

 

 第七條  電子遊戲場業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設立許

可。 

  主管機關為審議電

子遊戲場業之設立許

可，應設審查會，其設

置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第八條  電子遊戲場業於申

請設立許可前六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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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設立所在地之里民

舉辦說明會，說明設立計

畫及相關設施。 

前項說明會應作成

紀錄，於申請設立許可

時向主管機關提出，並

由主管機關提請審查會

審議。 

  第一項說明會之舉

辦及相關事項，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第九條  依前條規定參加說

明會之里民，對電子遊

戲場業之建築、計畫及

設施等，得於說明會終

了之次日起十四日內向

主管機關提出意見書。

  主管機關應向審查

會提出前項里民意見

書。 

 

第七條 普通級電子遊戲場

業，應於營業場所入口

處，明顯標示其營業時

間及營業場所內禁止

飲用酒類或嚼食檳榔。 

 普通級電子遊

戲場業應設立

營業時間及禁

止飲用酒類及

嚼食檳榔之標

示。 

 第十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

者，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

所經營之電子遊戲場

業；拒不停業者，依行

政執行法執行之。 

 

 

第八條 違反第六條規定者，

處代表人、負責人或營

第十一條  違反第六條規定

者，主管機關得處電

違反第六條規

定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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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場所管理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子遊戲場業負責人新

臺幣五萬元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未完

成改善者，再處新臺

幣十萬元罰鍰，並勒

令停業；拒不停業

者，依行政執行法執

行之。 

第九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

處代表人、負責人或營

業場所管理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規

定之處罰。 

 

 第十二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

業，涉有賭博、妨害

風化或其他犯罪嫌疑

者，除移送司法機關

依法辦理外，主管機

關應命其停業。 

 

第十條 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

理條例或本自治條例規

定，經處罰鍰而尚未繳

清者，主管機關應停止

受理其營業級別證變更

登記之申請。 

第十三條  經營電子遊戲場

業，未繳清依電子遊戲

場業管理條例或本自治

條例所處之罰鍰前，主

管機關不得受理其變更

登記之申請。 

電子遊戲場業

積欠罰鍰未繳

納時，主管機關

停止受理其營

業級別證變更

登記之申請。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 

日施行。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

日施行。 

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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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條文」草案。 

照案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 

第 30 次會議 

修正通過。

102.5.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00222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修正「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0 條條文，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自治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自治會會長之任期以連任一次為

限，修正以連任一次為原則。 

二、因自治會會長均為無給職，且擔任會長之人選不易尋覓，經 101 年

5 月 2 日本市議會法規小組之議員建議修正。 

三、檢附「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0 條第 3項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及條文各 1 份。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1 年 5 月 7 日第 68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本案如獲同意，本府將即辦理公告施行。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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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有零售市場管理自治條例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因自治會會長均為無給職，且擔任會長之人選不易尋覓，並依 101

年 5 月 2 日本市議會法規小組之議員建議，爰擬具本修正草案，修正本

自治條例第十條。修正理由及重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例第十條第三項自治會會長之任期以連任一次為限，修正

以連任一次為原則。 

二、案經101 年 5月 2日經濟發展局第53次局務會議審議通過，因僅單

一文字修正，業經本府101 年 5月 7日第 68次市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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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公 有 零 售 市 場 管 理 自 治 條 例 第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推

選代表五人至十五人組織自治會，負責

執行下列事項： 

一、訂定自治會組織章程。 

二、聘僱幹事，以協助管理人員辦理管

理工作。 

三、聘僱必要之保全人員，以維護市場

公共安全及秩序。 

四、聘僱必要之清潔人員，以維護市場

環境衛生。 

五、聘僱必要之維修人員，以維護市場

公共設施。 

六、核算及收取市場公用水費、電費、

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及其他公用費

用。 

七、收取及管理市場週轉金及業務經

費。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自治會之成立或變更、章程之訂定

或變更、會務之決議及經費之收

支，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自治會會長之任期以連任一

次為原則。幹事之聘任，其任期至

會長任期屆滿之日止。 

自治會違反零售市場管理條

例或本自治條例之規定者，主管機

關得強制解散，並命其限期改選。 

第十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

推選代表五人至十五人組織自治

會，負責執行下列事項： 

一、訂定自治會組織章程。 

二、聘僱幹事，以協助管理人員辦理

管理工作。 

三、聘僱必要之保全人員，以維護市

場公共安全及秩序。 

四、聘僱必要之清潔人員，以維護市

場環境衛生。 

五、聘僱必要之維修人員，以維護市

場公共設施。 

六、核算及收取市場公用水費、電

費、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及其他公

用費用。 

七、收取及管理市場週轉金及業務經

費。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自治會之成立或變更、章程

之訂定或變更、會務之決議及經

費之收支，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自治會會長之任期以連任一

次為限。幹事之聘任，其任期至

會長任期屆滿之日止。 

自治會違反零售市場管理條

例或本自治條例之規定者，主管

機關得強制解散，並命其限期改

選。 

一、依據本市議會

第1屆第3次

定期大會法

規小組議員

建議辦理。 

二、因自治會會長

均 為 無 給

職，且擔任會

長之人選不

易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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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零售市場管理自治條例(草案) 
 

第一條    為管理本市零售市場（以下簡稱市場），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第三條    公有市場營業物品種類如下： 

一、蔬菜類：各種蔬菜。 

二、畜肉類：猪、牛、羊等肉品及其加工品。 

三、禽肉類：雞、鴨、鵝等肉品及其加工品。 

四、魚蝦類：各種魚、蝦、貝介等水產品及其加工品。 

五、青果類：各種青果。 

六、花卉類：各種花卉植物。 

七、雜貨類：各種日用雜貨、食品雜貨及加工食品。 

八、糧食類：米、豆、麵粉及雜糧。 

九、陶瓷五金類：陶瓷及家庭五金製品。 

十、百貨類：各種日用百貨。 

十一、飲食類：各種餐飲、食品。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公有市場鋪位營業物品，以前項第五款至第十二款為限。 

公有市場應依物品屬性，劃定攤（鋪）位分類分區營業。但經自治會決議

並報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四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不得擅自變更營業物品種類、攤（鋪）位位置

及規格。 

第五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之分配，以公開抽籤為之，其辦理方式及程序，由主

管機關另定之。 

第六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期間，以三年為原則。但主管機關視市場使用之

實際需要，得於核准使用或簽約時予以縮減。 

第七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公有市場攤（鋪）位而未依規定辦理簽約手續，或經

主管機關依法廢止使用並終止契約收回攤（鋪）位者，其本人或同一戶親屬，

自視同放棄使用資格或廢止使用之日起一年內，不得再申請使用公有市場攤

（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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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同一戶親屬之認定，以視同放棄使用資格或廢止使用之日為準。 

第八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按月繳納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以每一攤（鋪）位基本費乘以基本點數，再乘以加減權數計

算之，主管機關並得於市場年使用費總額不變之情形下，按攤(鋪)位所在樓

層、位置及營業狀況，於百分之二十五範圍內調整之。但最低不得少於新臺幣

三百元。 

前項基本費，以市場年使用費乘以區域級數，除以攤（鋪）位總基數，再

除以十二個月計算之；市場年使用費以使用土地申報地價乘以市有土地租金

率，再加房屋課稅現值百分之五計算之；攤（鋪）位總基數以每一攤（鋪）位

基本點數乘以加減權數後之總合計算之。 

前二項攤（鋪）位基本點數、加減權數及區域級數如附表。 

第九條    公有市場內列冊有案之臨時攤位使用人應按日繳納臨時攤位使用費，其每

日使用費以每月使用費除以三十日計算之。 

第十條    公有市場攤（鋪）位使用人應推選代表五人至十五人組織自治會，負責執

行下列事項： 

一、訂定自治會組織章程。 

二、聘僱幹事，以協助管理人員辦理管理工作。 

三、聘僱必要之保全人員，以維護市場公共安全及秩序。 

四、聘僱必要之清潔人員，以維護市場環境衛生。 

五、聘僱必要之維修人員，以維護市場公共設施。 

六、核算及收取市場公用水費、電費、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及其他公用費用。 

七、收取及管理市場週轉金及業務經費。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自治會之成立或變更、章程之訂定或變更、會務之決議及經費之收支，應

報主管機關備查。 

自治會會長之任期以連任一次為原則。幹事之聘任，其任期至會長任期屆

滿之日止。 

自治會違反零售市場管理條例或本自治條例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強制解

散，並命其限期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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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附表一：公有市場攤（鋪）位基本點數表 

攤（鋪）位類型 基本點數 備註 

攤位 1 點/攤 

外鋪位 0.7 點/坪 

內鋪位 0.4 點/坪 

一、臨市場界址最外圍且有一營業

門面朝向市場外之鋪位為外

鋪位；其餘為內鋪位。 

二、鋪位基本點數乘以坪數不足 1

點者，以 1 點計。 

 

附表二：公有市場攤（鋪）位加減權數表 

攤（鋪）位位置 加減權數 備註 

平面使用 100％ 

一樓 150％ 

二樓 20％ 

三樓以上 20％ 

立體使用 

地下室 20％ 

位於通道交界處之三角攤（鋪）

位，按左列規定再加權 130%計

算。 

 

附表三：公有市場攤（鋪）區域級數劃分表 

土地申報地價(單位:新臺幣/元) 土地區級劃分 區域級數 

200,000,000 以上 第 1區級 0.2 

100,000,000 以上~199,999,999 第 2 區級 0.3 

50,000,000 以上~99,999,999 第 3 區級 0.4 

25,000,000 以上~49,999,999 第 4 區級 0.5 

24,999,999 以下 第 5區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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